
阳新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提升奖补实施方案
根据县委1号文件精神，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进一步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作用，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：
一、奖补对象及标准
安排资金10万元，择优选择5家运营规范、主营业务强、联农带农成效显著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奖补，每家奖补2万元。
二、奖补条件
1.运营规范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完善的财务制度，且管理规范、运营正常，无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。
2.联农广泛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能力强，能通过能力提升、固定性用工或季节性用工、种养托管、订单农业、土地流转、产销帮扶等方式显著带农增收。
3.主营业务强。在适度规模经营基础上，主导产业突出、发展前景好，在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科技等方面有示范推广作用。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主体申报。奖补由主体自愿申报，并提供相关材料及佐证：
1.《阳新县联农带农新型农业经营示范主体申报表》；
2.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开户许可证（银行帐号）复印件；
3.《阳新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情况表》；
4.提供产业图片、联农带农情况等证明材料；
5.相关管理制度证明；
6.相关证明材料所有材料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
（二）评审验收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评审小组，对奖补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开展实地验收。
（三）资金兑付。验收通过后，及时兑付奖补资金。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中心具体负责工作实施的组织协调工作，成立阳新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提升评审与验收组（名单详见附件），严格项目标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严肃工作纪律。阳新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提升评审小组认真组织评审，严格把关。对虚报、冒领和不符合相关规定领取奖补资金的，除收回奖补资金外，还将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，同时取消该申报主体3年内申报各类涉农奖补资金资格。

附件：阳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提升奖补评审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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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新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提升评审小组名单
为确保工作成效，成立评审组1个，具体人员如下：
组  长：全诗广
成  员：李雪妮、郑安华、刘峥

